附件

2024年度综合考核指标考核结果汇总表

[bookmark: _GoBack]考核指标名称：地方志资料编纂   

	被考核单位
	实际分值
	指标完成情况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县发改局
	1
	
实行具体扣分法：
未报送《通江年鉴》资料，扣0.1分。

	0.9
	

	洪口镇    新场镇    三溪镇
	1
	实行具体扣分法：
未按序时进度推进乡镇、村志编辑出版，扣0.1分

	0.9
	

	[bookmark: OLE_LINK3]其余乡镇、部门
	1
	完成全部任务不扣分
	1
	



